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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9_99_A2_E5_c80_324081.htm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

强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6]10号)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电力工业

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产业，电力设施是电能生产、输送、

供应的载体，是重要的社会公用设施，电力设施安全保护是

保障供用电安全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近年来，

我国电力需求持续增长，电力设施满负荷运行，电力生产安

全形势总体平稳。但是，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的违法犯罪行

为以及人为损坏电力设施的情况仍时有发生，严重危害电力

系统的安全可靠运行，同时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为加强电

力设施保护工作，切实保障电力安全，经国务院同意，现就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电力设施保护工作 保护电

力设施安全是保证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的

基础和关键环节，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各地区、

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高度重视电力设施保护工作

。要将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围，依法

打击和防范盗窃、破坏电力设施等危害电力生产安全的违法

犯罪行为，对可能影响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和施工实施严格

的监督管理。电力企业要进一步提高电力设施保护意识，加

强生产安全管理和电力设施的保养维护。要坚持“打防并举

，以防为主”的方针，构建政府统一领导，企业依法保护，

群众参与监督，全社会大力支持的电力设施保护工作格局，

努力形成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电力企业齐抓共管的合力，



确保电力设施安全和电力可靠供应。 二、建立健全电力设施

保护工作的长效机制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加

强电力设施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由政府分管领导任组

长，发展改革、电力监管、公安、工商、林业、土地、建设

等相关部门以及电力企业负责人参加的电力设施保护工作领

导小组，落实职责分工，统筹研究保障措施，加强信息通报

和交流，及时协调解决电力设施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要

建立和完善省、市、县三级公安等部门和电力企业紧密合作

的政企长效机制，依法有效打击和防范盗窃、破坏电力设施

的违法犯罪活动。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加强统筹

协调和工作指导，建立和完善联合执法机制，提高行政执法

水平和执法效率。要加大电力设施保护经费的投入，建立健

全以技防、物防、人防和其他有效防范保护措施组成的内部

安全防范网络，普及和推广应用电力设施安全防范的新技术

和新成果，提高整体防控水平。 三、严厉打击破坏电力设施

的违法犯罪行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